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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工发〔2021〕15号
	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   普洱市总工会
关于印发《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
合唱比赛方案》的通知

市直各基层工会，市工业园区总工会，中央、省驻普各单位工会：
根据市委宣传部、市总工会下发的《关于开展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征程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普工发〔2021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《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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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
方案

根据市委宣传部、市总工会下发的《关于开展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征程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普工发〔2021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市直各基层工会和中央、省驻普各单位工会开展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，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通过合唱比赛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，颂扬党的丰功伟绩，唱响新时代主旋律，激发全市职工群众爱党爱国热情，进一步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、矢志不渝跟党走，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。
二、活动主题
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。
三、主办和承办单位
主办单位：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、普洱市总工会。
承办单位：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。
四、组织机构
成立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组委会。
主  任：
秦永勋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市总工会主席
常务副主任：
顾  桃 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副 主 任：
黄宇才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李建宏 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魏贵成 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施  萍  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 
成  员： 
孔令江  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
赵汉荣  市总工会宣教文化网络工作负责人
吴  茜  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
张  娜  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
左芳芳  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
五、比赛时间及地点
1.比赛时间
2021年6月中下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2.比赛地点
    普洱大剧院
六、参赛方法
1.参赛范围
市直各基层工会，中央、省驻普各单位工会
2.参赛队产生办法
各单位组成队伍参赛，人数不少于50人，不超过80人，单位人数不足的，可由多个单位联合组队参赛。除指挥和伴奏人员外，所有参加合唱比赛队员必须是本单位或联合组队单位工会会员，不得聘请外单位人员担任领唱和合唱队员。如有发现外聘人员，即取消评奖资格。
3.报名时间和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报名时间：2021年5月31日前。
报名方式：在报名日期截止前将报名表发送至指定邮箱或传真。（报名表详见附件）
邮箱地址：505236123@ qq.com。
传    真：0879—2828336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0879—2828633。
七、参赛要求
1.本次活动形式为合唱，每支参赛队演唱一首歌曲；要求现场演唱，不得放录音对口型。
2.参赛曲目自选，所选曲目要以歌颂党、歌颂祖国、歌颂人民、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为主题。
3.自备伴奏（钢琴伴奏、音乐伴奏、无伴奏合唱均可）。
4.自备服装及参赛所需相关道具。
5.在舞台及音响支持范围内，鼓励有创意的表演编排（领唱、伴舞、朗诵等）。
八、奖项设置
比赛视报名情况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组织奖各若干名。
九、评奖办法
1.评比方式
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本次活动将邀请普洱市相关专业的知名教师、专家5—7人组成评审团，评选产生比赛的各个奖项。
2.评分方式
比赛评分采用10分制。评委在参赛队演唱结束后现场打分、亮分，在所有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汇总后取平均分为参赛队的比赛成绩，评委打分保留小数点后2位数字，计算选手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3位，若出现同分，则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，依此类推。
3.评分标准
评分标准由歌曲内容、精神面貌及台风、艺术效果、现场演出效果等各方面对参赛队进行评分，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
（1）队伍整齐、服装统一、仪态大方、精神饱满（2分）。
（2）指挥姿势正确、动作大方协调，充满激情，能够调动合唱队员的情绪，准确诠释歌曲（2分）。
（3）准确把握歌曲的主题思想，音准节奏把握良好，音乐处理得体，音色优美、声音洪亮、吐字清晰、声部均衡和谐，层次清晰，强弱快慢对比鲜明，有感染力、表现力（4分）。
（4）演唱曲目切合大赛主题，演唱形式多样新颖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（2分）。
   
    附件：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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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颂歌献给党”普洱市职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合唱比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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